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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机与数学基础教学部 

辽 宁 省 电 化 教 育 馆 

文件 

 

〔2022〕1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计算机与数学基础教学部（辽宁省电化教育

馆）财经民主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部（馆）各部门、全体教师： 

计算机与数学基础教学部（辽宁省电化教育馆）财经民主管理办

法经部（馆）财经工作委员会会议审议、党政联席会议审定通过，现

印发公布，请遵照执行。 

附件：《计算机与数学基础教学部（辽宁省电化教育馆）财经民

主管理办法》 

 

 

计算机与数学基础教学部（辽宁省电化教育馆） 

2022年 10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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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机与数学基础教学部（辽宁省电化教育馆）
财经民主管理办法 

 

根据《沈阳师范大学关于加强所属单位财经民主管理的规定（试

行）》（沈师大委发〔2008〕30 号）文件要求，为进一步完善部门财

经管理制度，规范财经行为，加强财经监督，强化民主理财意识，保

证财经工作健康有序运行，结合部门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计算机与数学基础教学部（辽宁省电化教育馆）财经工作委

员会是部门财经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，行使对部门重大财经事项的决

策权。 

二、财经工作委员会的组成与任期 

1.财经工作委员会一般由 5至 9人组成。组成结构为单位领导班

子成员、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代表和工会干部代表。财经工

作委员会组成人员由党组织负责、按不少于组成人数的 120%提出候

选人，并组织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民主推荐产生。财经工作委员会设

主任 1人，由党组织负责人组织召开全体委员大会民主推荐产生。 

2.财经工作委员会任期与单位领导班子任期相一致。党组织负责

每一届财经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报送学校组织部、财务处、审计

处备案。 

3.财经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调整，参照上述 1、2中规定执行。 

三、财经工作委员会职责 

1.制定、修改、完善单位财经工作的相关规章制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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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审议单位中长期财经工作规划和年度财务收支预算方案； 

3.审查财务收支预算执行情况报告； 

4.审议未列入财务收支预算方案的万元以上的支出项目； 

5.审议部分包干经费年末结余调剂方案； 

6.讨论决定其它重大财经事项。 

四、财经工作委员会工作执行 

1.财经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 

财经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。召开

财经工作委员会会议，实到会人数达到应到会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

（含三分之二）方可开会。财经工作委员会实行集体决策制度，执行

少数服从多数原则。对所议事项的表决也可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，所

作出的决策要在实到会人数一半以上的成员表示赞成的情况下方为

有效。 

2.财经执行人 

行政主要负责人是部门财经执行人，行使财经执行权，执行财经

工作委员会重大财经事项决策，审批日常经费支出。财经执行人应认

真履行以下职责： 

（1）负责组织制订部门中长期财经工作规划和年度财务收支预

算方案并提交财经工作委员会审议，报学校财务管理部门批准后执行； 

（2）审批部门包干经费、年度经费及代管经费等预算经费； 

（3）制订未列入财务收支预算方案的万元以上的支出项目计划，

提交财经工作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按相关规定执行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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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制订部分包干经费年末结余调剂方案，提交财经工作委员

会审议通过后，报学校财务处备案并执行； 

（5）组织制定部门月用款计划； 

（6）定期向财经工作委员会报告及向单位全体教职工大会通报

本单位财务收支预算执行情况； 

（7）对其它重大财经事项，提交财经工作委员会讨论，并严格

执行财经工作委员会的相关决定。 

3.联签会审 

由财经执行人负责审批的经费，必须实行联签会审制，即由经办

人员经办、分管领导审验、财经执行人审批。其它经费的审批按学校

相关规定执行。 

五、财经工作及相关程序 

1.年度财务收支预算方案 

（1）财经执行人组织制定方案； 

（2）提交财经工作委员会审议； 

（3）党政联席会议审定，报学校财务管理部门批准后执行。 

2.财务收支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

（1）财经执行人拟财务收支预算执行情况报告； 

（2）党政联席会议审定； 

（3）向财经工作委员会报告，向单位全体教职工大会通报。 

3.未列入财务收支预算方案的万元以上的支出项目 

（1）财经执行人制订未列入财务收支预算方案的万元以上的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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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项目计划； 

（2）提交财经工作委员会审议； 

（3）党政联席会议审定通过后按规定执行。 

4.包干经费年末结余调剂方案 

（1）财经执行人制订包干经费年末结余调剂方案； 

（2）提交财经工作委员会审议通过； 

（3）党政联席会议审定通过后报学校财务处备案并执行。 

5.其他 

其一，财经执行人组织制定部门月用款计划。 

其二，其它重大财经事项，财经执行人提交财经工作委员会讨论，

并严格执行财经工作委员会的相关决定。 

六、财经活动自觉接受监督 

1.全体教职工均具有对财务收支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权和重大

财经活动的知情权。财经执行人要定期公开财务收支账目，增加财务

管理透明度，自觉接受全体教职工的监督。 

2.财经活动要自觉接受学校财务、审计部门的监督。 

七、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。本规定由计算机与数学基础

教学部（辽宁省电化教育馆）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。 


